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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蔡惠萍

電話：(03)3322101-7418

傳真：(03)3358254

電子信箱：06211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060002285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60002285_Attach01.docx、1060002285_Attach02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06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創造力暨科學教育實施

計畫及提案單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106至108年度推動創造力暨科學教育三年計畫

(草案)第3次研商會議暨105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創造力及

科學教育第3次工作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以7條熱線為主軸，請貴校踴躍申請106年度計畫

補助，續辦學校則請延續105年度辦理情況及配合總檢討

意見進行調整規劃；新申辦學校則請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

育課程綱要、課程規劃(創造力、實驗、創客及科學教育等

)、學校策略聯盟、協同教學、社會資源、在地文化及社

區營造等方式進行整體規劃。

三、有意申請本年度計畫補助之夥伴，請先提報提案單(如附

件)，後續辦理工作坊產出各子計畫，並採競爭型計畫審核

補助方式辦理，將由各熱線召集校長帶領並協助熱血教師

之培育，各校形成共備社群；另貴校倘為推動創客教育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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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設備，亦請填妥案內提案單(勾選創客教育聯盟新增

設備欄位)進行申請審查。

四、本案提案單截止送件時間原為106年1月15日，現延後至10

6年1月20日止，請夥伴依限將提案單電子檔寄至青溪國小

石織菁老師電子信箱(w791172000@hotmail.com)彙整，後

續計畫工作坊時間將另函通知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小(不含秀才分校)、本市各市立高中

副本：本府教育局中教科(含附件) 2017-01-10
09:43:55


